
依行政院秘書長109年6月
17日院臺性平字第
1090177504號函，配合
同婚專法施行，請本府各
機關構及各級學校（含幼
兒園）應主動檢視使用之
表單、資訊系統或網頁資
訊，調整選項或欄位，以
友善同性配偶（例如「夫、
夫」或「妻、妻」等）以
及同性家庭家長（例如
「父、父」或「母、母」
等）填寫。

（右側為110年實際案例）

建議修改方式：
手機：(父、母)____、(父、母)____
(父親母親並列，讓填寫人圈選)

建議修改方式：
父親/母親姓名：_______
父親/母親姓名：_______
(父親母親並列，讓填寫
人圈選)



建議修改方式：
（家長一）
（家長二）
(如須辨識是父親或母親，可參照
右欄身分證統一編號。)

建議修改方式：
父親/母親(簽章)：_______
父親/母親(簽章)：_______
(父親母親並列，讓填寫人圈選)


